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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市监函〔2019〕38 号 

 

 

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，市食品药品监督稽查支队： 

根据国家药监局《关于开展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“挂证”

行为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药监综药管〔2019〕22 号）和省药品监

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要求，我市决定在全市开展为期 6 个月的药

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“挂证”行为整治暨药品质量安全整治行动。

现将有关工作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整治目标 

通过整治，查处并曝光一批违法违规的零售药店和从业人

员，有效遏制“挂证”行为，形成严查重处的高压态势和强大威

慑，进一步规范药品经营秩序和执业药师执业行为，守住不发生

系统性、区域性重大药品安全事件的底线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

药安全有效。 

二、整治内容 

（一）药品零售企业中存在的执业药师“挂证”和违反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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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规定销售药品的行为。 

（二）药品零售企业购进票据管理混乱；非法回收药品并销

售；非法渠道购进药品并销售；非法购进医疗机构制剂并销售；

购进、销售假劣药品；非药品冒充药品进行宣传、销售；非法加

工中药饮片并销售；出租、出借柜台等为他人非法经营提供便利

的行为。 

（三）药品零售企业销售国家明令禁止零售的品种；非定点

药店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；违反规定销售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的

行为。 

（四）药品零售企业未按照药品的贮藏要求储存、陈列药品

的行为。 

（五）药品零售企业未按照 GSP 的要求建立符合经营全过程

管理及质量控制要求的计算机系统的行为。 

（六）其他严重违反药品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自查整改阶段（3 月 26 日至 4 月 30 日） 

1.所有零售药店对照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药品经营

质量管理规范》要求开展自查，对执业药师配备不到位、不能在

岗服务、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等问题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主动进

行整改。连锁公司总部汇总对连锁门店自查自纠，各县区市场监

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汇总辖区单体药店自查自纠情况，4 月 30

日前，将汇总情况报市局药化市场监管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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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所有注册的执业药师开展自查，凡是存在“挂证”行为、

不能在岗服务的执业药师，应立即改正或于 4 月 30 日前主动申

请注销《执业药师注册证》。 

3.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及时汇总、认真分析企

业自查和整改的情况，对照执业药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，掌握辖

区执业药师的执业注册信息及在岗情况，分析本地存在的易引发

系统性风险的主要问题，制定相应的整治措施，进行全面整治。 

（二）监督检查阶段（5 月 1日至 8 月 31 日） 

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要结合企业自查整改情

况，围绕专项整治内容，加大检查力度。一是对自查无问题的药

品零售企业要加大检查力度；二是对企业自查存在问题的，及时

监督其依法整改到位；三是要把购销渠道混乱、案件多发且自查

发现问题少、整改措施不力、不自律不诚信的药品经营企业作为

重点整治对象，采取措施，整治到位。对于整治中出现的重要情

况，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要做好及时调查上报。 

（三）督查阶段（5 月 1日至 8月 31 日） 

市局将结合对药品监管“双随机”检查，对各辖区的药品零

售企业执业药师“挂证”行为和药品质量安全管理情况随机抽查，

并将检查情况纳入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年终考核内

容。 

（四）工作总结阶段（9 月 1日至 10 日） 

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要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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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总结和评估，分析存在的主要风险以及防控措施，归纳整理开

展专项整治工作所取得的成果，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建议意见。9

月 10 日前将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和报表报送市局药化市场监管

科。联系人：罗华龙，联系电话：3311129，电子邮箱：

544737176@qq.com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专项行动是主动回应社会关注，

落实药品监管“四个最严”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做好下一步换证工

作的重要基础。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要高度重视，

周密部署，落实责任，抓出成效，确保整治活动各项工作落到实

处。 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要

借助央视 3.15 晚会媒体曝光的契机，积极组织开展社会宣传，

为整治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提升药品零售企业对执业药师配

备政策要求的认识，主动开展自查整改；提升全社会对执业药师

在保障用药安全、提升质量管理方面重要性的认识，强化社会监

督。 

（三）推动社会共治。各县区市场督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要

充分发动群众通过 12315、12331 举报投诉热线积极提供违法违

规案件线索，扩大案件来源，增强整治效果。在整治过程中，对

发现的涉及跨行政区域案件线索，要加强协作配合；同时要与公

安、社保、卫健等部门的加强协作，统筹各方力量，形成监管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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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有效开展专项整治工作。 

（四）落实监管责任。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要

加强对基层监管所整治工作的指导和督查督办。要把整治工作作

为提升基层药械监管能力，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的重要抓手。一级

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，监管能力得到提

升，切实达到监管履职尽责，行业健康发展，公众安全用药有效

目的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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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3月 29 日印发 



 

 

 

川药监办〔2019〕15号 

 

 

 

“ ”  

 

 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

现将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

“挂证”行为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药监综药管〔2019〕22 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（州）局要高度重视药品零售企业

监管，充分认识开展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“挂证”行为整治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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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周密安排部署，加快推

进执行，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 

二、严格监督检查。各市（州）局要突出整治重点，明确检

查范围，严肃查处并曝光一批违法违规零售药店和从业人员，有

效遏制“挂证”行为。对检查中发现零售药店存在“挂证”执业药师、

未按规定配备执业药师、未按规定销售处方药、经营回收药品等

问题，按国家局通知要求严格依法依规处罚问题企业及相关责任

人。省局将督促市（州）局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严肃处理、彻底整

改，并适时开展督查。 

三、广泛宣传引导。各市（州）局要积极组织开展社会宣传，

加大零售药店执业药师“挂证”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媒体曝光力

度，在官网及时公告辖区内检查撤销 GSP 证书、吊销药品经营

许可证、撤销执业药师注册证的情况。同时对新开办药品零售企

业严格审核把关，严格监督检查，杜绝执业药师“挂证”行为。 

四、加强信息通报。各市（州）局对查实药品零售企业存在

执业药师“挂证”的，应及时通报当地医保管理等部门，取消其医

保定点资格；对“挂证”执业药师，纳入信用管理“黑名单”，形成

部门联合惩戒、共同打击的长效机制。 

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和报表，请各市（州）局于 2019

年 9 月 20 日前报省局药品流通监管处。各地检查中发现的重要

情况，及时上报。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张晨  028—6212995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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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 

师“挂证”行为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药监综药管

〔2019〕22 号）       

2.执业药师“挂证”清查情况表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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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药店 

总数 

检查 

家数 

“挂证” 

企业 

撤销 

GSP 证书 

通报 

医保 

“挂证”

执业药师 

撤销执业 

药师注册证 

未按规定

配备执业

药师 

停业 

整顿 

吊销药品经

营许可证 

未按规定销

售处方药 
罚款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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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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